
准予延续注册人员名单
（2018年第十四批）
	1.北京市（42人）

	赵建楼
	赵巧平
	刘韶军
	安智明
	李晓亮
	赵全胜

	杨川石
	段红志
	张保钢
	高铜祥
	肖  洲
	陈海兵

	葛小三
	吴发云
	严磊磊
	贾  高
	张佩龙
	刘金武

	郭童英
	刘  沛
	刘东庆
	韩嘉福
	刘晓东
	李寿兵

	张金龙
	张忠良
	刘明娴
	李文格
	张鲁岗
	范鹏飞

	金  澜
	杨伯钢
	龚晓岚
	朱  鹤
	张银虎
	乔淑荣

	聂  通
	郭磐石
	郑彦春
	吴长悦
	查祝华
	翟明成

	2.河北省（12人）
	　
	　
	　
	　

	郭鹏飞
	杜英波
	焦吉文
	周文军
	吕丽英
	马茂生

	康义凯
	李  君
	桑  悦
	姚红舵
	崔文利
	陈学虎

	3.山西省（12人）
	　
	　

	吴文敏
	杨  冲
	陈弘奕
	杨庚印
	李小红
	景  云

	陈珍平
	艾  刚
	吴伟锋
	刘德辉
	郑加柱
	任丽琼

	4.辽宁省（7人）
	
	

	邢德龙
	顾元平
	戴立权
	郑  义
	刘启波
	熊开民

	李恩宝
	
	
	
	
	

	5.吉林省（5人）
	　
	　

	赵本焱
	于周忠
	徐  健
	张小刚
	王瑞瑛
	　

	6.黑龙江省（9人）
	　
	　
	　

	崔永利
	刘清田
	闫富春
	张耀权
	祁玉成
	赵忠海

	李世熙
	宋跃滨
	孟庆来
	
	
	

	7.上海市（5人）
	　
	　
	　

	丁允旭
	万从容
	张贵清
	曹  斌
	夏朝娟
	　

	8.江苏省（12人）
	　
	　
	　

	朱叶飞
	李晓华
	赵建才
	李  伟
	包民先
	刘光辉

	钱郭锋
	钱志宏
	刘  臣
	王  东
	雷文江
	谭东林

	9.浙江省（11人）
	　
	　
	　

	吴锦荣
	彭飞宇
	王超鹏
	朱正荣
	周梅玫
	胡旭嫣

	刘艳祥
	黄清明
	陈树林
	赵志强
	杨秀明
	

	10.安徽省（5人）
	
	　
	　

	雷为民
	靳华贵
	乾长龙
	江才良    
	岳  甲
	

	11.福建省（1人）
	
	
	

	朱振齐
	
	　
	
	　
	　

	12.江西省（18人）
	　
	　
	　

	章志红
	常建增
	彭荣桂
	李德彪
	钱玉国
	黄  云

	叶爱东
	张  蕾
	付宁波
	陈金林
	于贵军
	宋  圆

	江正胜
	赖伊军
	廖明伟
	万冉冉
	熊明清
	叶于明

	13.山东省（14人）
	　
	　
	　

	熊卫东
	李月彬
	田洪祯
	张松礼
	张春明
	冯国新

	陶维锋
	曹建志
	李增三
	魏义峰
	李玉芝
	王永兴

	姜福众
	李玉兵
	
	
	
	

	14.河南省（6人）
	
	
	

	吴相福
	翟翠允
	汪  君
	徐万鹏
	肖东全
	韩艳红

	15.湖北省（4人）
	　
	　
	　

	徐汉卿
	唐  骐
	彭友志
	胡天成
	　
	　

	16.湖南省（7人）
	　
	　
	　

	董胜光
	耿留勇
	曾德培
	康  鑫
	刘登峰
	吴志春

	周星耀
	
	
	
	
	

	17.广东省（14人）
	　
	　
	　

	陈顺清
	孙桂斌
	郑友淼
	刘宏亮
	邹  青
	苗刚锋

	方门福
	周建营
	彭海驹
	胡拥政
	虞  欣
	梅生强

	欧海平
	吴俊河
	
	
	
	

	18.重庆市（5人）
	　
	　
	　

	田茂强
	王永江
	杨远明
	黄秀春
	刘元李
	　

	19.四川省（5人）
	　
	　
	　

	张  艳
	袁  伟
	赵亚平
	黄  昶
	杨井源
	　

	20.贵州省（2人）
	　
	　
	　

	陈源恺
	杨世宏
	
	
	
	

	21.云南省（5人）
	
	
	

	张建东
	周红云
	李加明
	程丽萍
	张传忠
	　

	22.陕西省（3人）
	　
	　
	　

	朱占荣
	崔晨风
	徐花芝
	　
	　
	　

	23.甘肃省（2人）
	　
	　

	史建尧
	高安全
	
	
	
	

	24.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10人）
	
	

	王大龙
	田宝明
	周  聪
	廖  军
	刘  鹏
	刘  忠

	万春华
	谭世波
	杨建春
	薛  萍
	
	



